永财购罚决[2022]10号
永丰县财政局2022年招标投标领域专项

治理监督检查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永丰县蔬菜产业发展中心
地址：永丰县城

法人代表：江志新          

联系人： 涂年生           电话：18970607881
    一、违法事实：
根据吉市发改公管字【2022】13号文件要求，我局在吉安市招标投标领域专项治理监督检查中，发现你单位实施的2021年永丰县蔬菜育苗中心一期工程设备采购及安装项目存在以下问题：评分标准商务分企业综合实力评分项“供应商具有省市级行业协会温室工程AAA级的的1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各类职业资格相关活动的通知（国办发〔2007〕73号）明确了行业协会发证属于清理范围。

二、处罚依据及处罚决定：

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八款。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七第七款规定，责令限期整改，给予警告并由县蔬菜产业发展中心对直接负责采购项目的人员给予处理。
三、权利告知：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永丰县人民政府或上级财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本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当事人在上述法定期限内，既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未履行本行政处罚义务的，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永丰县财政局

   2022年8月28日

